附件2

参选机构比选办法

一、评选程序
符合性评审——综合评分比选——确定中选机构
二、评选标准
（一）符合性评审标准
1.比选参选机构必须响应比选文件中关于审计质量要求、服务价格、完成期限的要求；
2.比选参选机构必须具备该事项比选要求的资质条件；
3.比选参选机构必须按比选文件要求向比选人提供企业资质证书（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）复印件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、法定代表人授权书、比选报价书；
4.只有通过符合性评审后的比选邀请机构方能进入下一程序。
5.比选参选机构必须对审计项目涉及的委托单位的业务、客户、财务会计信息以及相关商业信息严格保密。
（二）报价比选
由公司评选领导小组在纪检监察人员监督下，逐一确认通过符合性评审的比选机构的资质、项目组审计人员配置、执业信誉及职业道德、执业质量、从业经验、服务费用报价，承诺完成期限等因素综合评价，最后通过综合比选分数高低进行排名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确定中选机构
对通过符合性评审的比选申请机构，在不超过比选机构公布的最高限价基础上，由评选小组确认综合评价分数最高的为中选机构。
3、 开标、评标时间和方法
   （一）开标、评标时间
2026年5月12日15：00。
   （二）评标方法
综合评价法。由公司评选领导小组根据申报材料及申报办法进行评标，得分最高的机构为公司审计服务中标单位。
   （三）中标信息公布
在公司网站公开中标信息。




